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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1

本期主题：离婚财产分割

入赘到老丈人家，一
家人一同把家中生意越做
越大，买房、买车、买店铺，
生活越来越好， 两口子却
离婚了。离婚以后，因为财
产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常
德人郑强把前妻杨洁及前
岳父母杨先生夫妇告上法
庭，要求分家产。近日，常
德武陵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分家析产案件。

郑强小时候家境不好，
但踏实肯干，家境殷实的杨
洁看中了他这一点。1999
年1月，两人登记结婚，郑强
入赘到杨洁家，婚后育有一
儿一女，一直与杨洁父母共
同生活，一起做生意，并且
生意越做越大。

2015年8月，郑强和杨
洁经法院判决离婚， 因夫
妻共同财产与杨洁父母名
下财产混同， 没有对财产
做出处理。离婚后，郑强向
法院提起分家析产之诉，
要求判令杨洁及杨先生夫
妇向其分割50万元。

法院受理该案后，发
现郑强与杨洁一家最大的
争议在于杨洁父亲杨先生
名下的财产是家庭财产还
是杨先生个人财产。 郑强
认为是家庭个人财产，他
应该分得一份。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
据前已查明的事实， 鼎城
区桥南市场商铺以及杨洁
在某证券公司股票均为杨
洁、 郑强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财产， 应为该二人
夫妻共同财产， 郑强应另

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之
诉就该两项财产分割主张
权利， 本案不宜直接予以
分割。

而郑强未能提供有效
证据证明其与杨先生共同
经营杨先生名下公司，应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
果， 其主张的该公司股权
及分红属于家庭共同财产
的主张， 法院依法不予支
持。

此外， 还有其他四项
登记在杨先生名下的财
产， 杨先生在取得该四项
财产期间， 郑强已成为其
家庭成员， 且除短暂迁出
外，十余年间，郑强、杨洁
均与杨先生夫妇共同居
住、生活并共同消费、使用
该四项房产、车辆，故该四
项项财产， 虽登记在杨先
生名下， 但应属于家庭共
有财产。

因郑强已与杨洁离
婚， 现需对该项财产进行
分割，根据相关规定，因各
方当事人就财产分割未能
达成协议， 法院根据前已
查明郑强、 杨洁对财产形
成贡献较小、 现房产车辆
占有、使用情况等事实，酌
情将总价值326万元的四
项共有财产折价分割为两
份：郑强、杨洁的夫妻共同
财产120万元；杨先生夫妇
共同财产206万元。 因郑
强、杨洁已离婚，根据照顾
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
由郑强分得50万元， 杨洁
分得70万元。

离婚了,夫妻财产到底该怎么分
配偶出轨，无过错方不一定能多分财产 离婚协议只能在婚姻关系解除时生效

老公出轨，离婚时老婆能多分财产吗？签了离婚协议以
后反悔，还能重分财产吗？跟岳父一家住，如何分清哪些是
夫妻的共同财产？近年来，离婚的夫妻越来越多，随之而来
的离婚财产纠纷也越来越多。根据婚姻法，夫妻离婚有协议
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方式，当夫妻有一方不愿离婚，或者双
方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不能达成一致时，往往法庭上见。
不少人直到法院判决才发现， 自己有不少认识误区。（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白璐 邓美丹 邓泰清

十多年的夫妻，却因生活
琐事常年争吵，在女方提起离
婚诉讼后，丈夫拒绝离婚的同
时，挂失银行卡，转走数万元。
近日，邵阳新邵县人民法院在
审理张欢与吴强离婚纠纷一
案中,依法给吴强少分了共同
财产。

张欢和吴强于2005年经人
介绍相识后便结了婚， 虽然婚
后两口子吵吵闹闹， 但感情甚
好。两年后，两人的儿子小吴出
生了。

孩子出生后， 夫妻俩一起
奔赴广东打工， 工资收入都交
给了吴强。可好景不长，在外打
工的两人常常因生活琐事发生
争吵，数次争吵后，张欢萌生了
离婚的念头。

2014年， 张欢向法院起诉
要求与吴强离婚， 并主张分割
存在银行的存款。 吴强对存款
的事实予以认可， 但是希望能
够与张欢和好。 法院判决不准
离婚， 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得到
改善。

今年1月，张欢再次向新邵
县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
院经审理认为两人的夫妻感情
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判决准
予两人离婚。 在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时， 张欢提供了一张银行
卡和一张存款金额为5万元的
定期存折，要求平分财产。而吴
强却一口否认两人还有共同存
款， 称已经为生活和小孩上学
花光了。

法庭依法对两人名下的存
款进行了查询， 结果发现张欢
提供的银行卡和存折， 在2014
年闹离婚时确实均有数万元存
款。 银行卡和存折虽然由张欢
保管，但是早在两人闹离婚时，
吴强就以挂失的方式对账户里
的数万元转移， 企图隐瞒有夫
妻共同财产的事实。

据此， 新邵法院对两人的
夫妻共同财产依法进行了分
割， 判决由张欢多分， 吴强少
分。法院判决后，吴强对法院判
决未提起上诉， 并主动履行了
给付义务。

妻子起诉要求离婚
丈夫挂失银行卡转移财产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行主
任刘明介绍，离婚时，常见的转移
财产有转移银行存款、工资等收入
不存入夫妻名下的账户、私自出售
或低价出售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
共同财产无偿转让或私自赠与他
人等情况。另外，还有人在离婚时
恶意负债，由夫妻共同分担债务。

现实生活中， 一些人受影视
作品或者他人说法影响， 认为离
婚中， 出轨的一方法院会判决少
分财产，这种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根据婚姻法规定， 离婚时，
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
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
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
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
方，可以少分或不分。

此外，如果一方因为抚育子
女、 照顾老人等付出较多义务
的，离婚时有权要求另一方予以
补偿。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
难，另一方从其个人财产中给予
适当帮助。并没有出轨一方少分
财产的规定。

但是，婚姻法同时规定，一些
情形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一方有
权请求损害赔偿， 这些情形包括
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的。 而一般情况下， 一方出
轨，只要不是持续、稳定地与他人
同居， 无过错方不能请求精神损
害赔偿。

刘明提醒，很多人认为离婚
协议只要双方签字就能生效，这
是错误的认识。 根据我国婚姻
法、婚姻登记规定，离婚协议应
经离婚登记而生效。即使双方都
在协议上签字确认，也只能在婚
姻关系解除时生效，如果婚姻关
系未解除，该协议就不能生效。

夫妻两人和平分手， 协议
离婚， 丈夫把自己名下一个夜
宵店分给了妻子。 哪知两人离
婚后，丈夫却反悔了，迟迟不肯
配合去办工商变更登记。 郴州
人贺娟一气之下把前夫陈浩告
到了郴州临武县人民法院。近
日，法院一审判决，陈浩需要在
指定期限内协助贺娟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相关手续。

贺娟与陈浩结婚多年，但
感情一直不和，经过数次协商，
两人于2016年底签下了《离婚
协议书》，其中约定：位于临武
县临武大道的一家夜宵店归女
方所有，由女方经营和管理。此
前该夜宵店一直登记在陈浩名

下。签下协议当天，双方凭该协
议在临武县民政部门办理了离
婚手续。离婚后，贺娟多次找到
陈浩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
一直被陈浩以各种理由推脱。
无奈之下， 贺娟把陈浩起诉到
法院。

临武法院审理后认为，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
己的义务。经审查，该案所涉的
《离婚协议书》系当事人的意思
真实表示， 其内容未违反法律
规定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双方凭该协议办理了离婚
手续，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合同
双方应秉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全
面履行。遂作出上述判决。

案
例2
协议离婚门面给妻子
前夫反悔了被告上法院

案
例3
跟老丈人一家同住，同工作
入赘女婿状告老丈人分家析产

出轨
不是少分财产的理由

律师说法


